2021级教育学院主修专业确认工作细则

2021级教育学院主修专业确认工作由教育学院主修专业确认工作小组负责进行。按照《浙江大学本科生主修专业确认办法》（浙大发本〔2016〕109 号）和浙江大学本科生院关于《浙江大学本科生主修专业确认办法》（浙大发本〔2016〕109 号）中条款修改补充的通知（浙大本发〔2021〕21 号）执行。

教育学院主修专业确认工作安排

领导小组

 组  长：顾建民 吴巨慧

 成  员：阚阅 包松 吴雪萍 李艳 汪辉

 工作小组

 组  长：阚阅 包松
 成  员：张佳 王慧敏 叶映华 马静萍 赵津婷 张静波

主修专业确认及转专业容量
专业容量一览表（不含竺可桢学院、留学生及内地民族班学生）

	专业名称
	第一轮类内容量（含三位一体学生人数）
	设置相关课程要求的专业扩容率5-20%

未设置相关课程要求的专业扩容率5-10%

	
	
	第二轮容量（不超过）
	大一寒假转专业容量
	大一暑假申请转专业容量
	大二学年转专业容量

	教育学
	55
（含三位一体32）
	3
	第二轮确认后剩余容量
	转专业剩余容量
	2


1.第一轮确认

只接收类内申请。按学生专业志愿优先级，自前向后、分批次进行确认或遴选。当申请人数不大于专业基本容量时，申请学生全部确认予以接收；申请人数大于专业基本容量时，专业组织遴选。
2.第二轮确认

可接受类内或跨类申请。当申请人累计数不大于专业接收容量时, 申请学生全部确认予以接收；申请人累计数大于专业接收容量时，专业组织遴选。

教育学专业对浙江省、上海市、北京、天津、海南、山东等十四个省市实施高考改革的生源地学生跨类确认无选考科目要求，但只能高分转低分。

3.专业遴选

高考相对成绩占50%，面试成绩占50%，按综合成绩从高到低排序进行遴选。

高考相对成绩计算方法如下：

                   学生高考成绩（文/理）

高考相对成绩= ———————————————————×100

              生源地省市的（文/理）最高高考成绩

不分文理的新高考省份以专业组或专业为统计单元。

2) 面试要求：英语（20%）、专业能力（40%）、综合素质（40%）。

4. 关于转专业

转专业不受选考科目和高考分数限制。学生在不同招生代码间进行主修专业确认或转专业时，须满足高考分数达到同年目标专业对应招生代码所在生源地的高考最低录取分数线。

教育学专业2021级接收转入专业无前置课程要求，申请转专业学生需通过转入专业的综合考评方能转入。
主修专业确认工作的程序

1. 学生本人在学校规定时间内递交申请；

2. 申请人数超过接收容量，专业进行遴选；

4. 主修专业确认工作小组和领导小组审核；

5. 确认结果予以公示；

6. 确认结果上报学校。


本细则由学院本科教学科负责解释。

2021年9月

